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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轻生者起哄怂恿，不止诛心还违法
法律界人士解读#行人刺激跳楼者不跳不是人#话题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6月29日，#行人刺激跳楼者不跳不是人#话题冲上热

搜，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公开视频显示，江苏苏州吴中区某小区一男子站在楼

顶欲轻生，推电动车路过的一名大爷对着楼顶男子喊骂：

“跳，你不跳不是人。”目击者称，轻生男子抓头哭泣了很久，

最终跳楼身亡。

  次日，吴中警方发布通报称，沈某（男，67岁）途经事发

地，现场起哄，发表怂恿跳楼等不当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沈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近年来，不管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网络空间里，面对轻生

者时，总有人幸灾乐祸、围观起哄、言语相激，一副看“热闹”

不嫌事大的样子。起哄、怂恿、撺掇他人自杀是否属于违法行

为？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如果这些行为发生在网络平台上，平

台是否需要担责？对此，《法治日报》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对轻生者围观起哄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据了解，上述轻生男子年仅24岁，当时站在20多层高的

楼顶徘徊，路过的沈某用言语刺激，周边有人嬉笑，最终男

子跳楼身亡。对此，很多网友纷纷斥责起哄者“太坏了”“应

该惩处”；还有网友惋惜道“如果当时有人劝慰他，或许有不

一样的结果”。

  类似的起哄事件近年来屡有发生。2018年6月，甘肃庆

阳一患抑郁症女生欲跳楼轻生，多名围观者在楼下喊“怎么

还不跳”，最终女孩跳楼身亡。2020年12月，河南邓州一女子

在某跨河大桥欲投河自尽，围观者喊“你倒是跳啊”，并拍摄

视频在网上发布，女子跳河后被成功救起。

  人们不禁要问：怂恿他人自杀的起哄者是否要承担法

律责任？该如何惩处这一行为？

  多位专家表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起哄者难以进行

刑事打击，但在一定条件下，起哄者需要承担行政和民事

责任。

  “在我国刑事立法上，自杀行为并不是一个违法行为，

帮助自杀的行为一般很难归入故意杀人罪的罪名中，对于

起哄者也很难认定其违反刑法。”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

院副教授谢澍说，原因在于起哄者对自杀的结果是否具有

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是存疑的，即很难说当事人是因为

这些言论而最终选择轻生。但如果涉及怂恿、诱骗未成年人

自杀的，则另当别论。

  北京德恒（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东鸣长期从事刑事

辩护工作，在他看来，一些自杀者原本已有自杀的决意，起

哄可能强化其决意，但目前刑法中并无教唆自杀的定型化

规定，无法对起哄者进行刑事追责。但如果能证实“轻生者”

最初并无自杀意图，只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围观者恶语相

加，直接推动导致自杀行为的发生，实质上就是一种支持和

鼓励自杀的行为，可能涉嫌教唆他人自杀犯罪。

  陈东鸣说，现实中，对轻生者围观起哄，不仅助势轻生者

自杀，造成他们心理上或生命健康的伤害，还可能扰乱社会公

共秩序，妨碍救援施救，“因此，如果现场围观起哄人员对救援

工作造成了妨碍，扰乱了救助机构的救助行动，可根据其妨碍

救援的程度进行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予以刑事处罚”。

  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刑委会副秘书长隗卓然律师

说，从刑事责任角度评价，一般情况下教唆他人自杀难以被

认定为犯罪，但有两种情况除外，一是教唆者与被教唆人之

间有相互抚养义务（如夫妻之间），一方唆使本无自杀念头的

另一方自杀，或者一方意图自杀，另一方怂恿的，可能构成故

意杀人罪；另一种情况是，唆使无行为能力的人自杀，也要承

担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

  “从行政处罚角度而言，对于起哄寻乐、怂恿他人自杀等

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滋事行为，可给予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

留等行政处罚。从民事赔偿责任角度来说，起哄者对意欲自杀

者起到了推波助澜、强化自杀决心、伤害自杀者亲属的作用，

是一种侵权行为，情节恶劣的，可根据民法典规定，要求其承

担赔礼道歉和赔偿精神损失费等民事责任。”隗卓然说。

  专家认为，就苏州沈某发表怂恿跳楼等不当言论，虽然

无法知道如果沈某没有说出那些诛心之言，年轻男子是否

会放弃跳楼，从严格意义上讲，沈某的不当言论与年轻男子

跳楼也难以建立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沈某难以被追究

刑事责任。但沈某并非毫无责任，他要为自己的不当言论付

出代价，警方的通告也证明了这一点。

直播自杀起哄者众

相关平台亦需担责

  前不久，江苏一网友刷短视频时发现，同城一女子准备用

刀片直播自杀，赶忙报警求助。民警迅速赶到女子家中。经了

解，轻生女子胡某今年24岁，最近因感情生活遭遇挫折，情绪

很不稳定。经民警耐心劝导，胡某最终决定放弃轻生念头。

  相比于胡某，网红“罗小猫猫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

2021年10月15日的一场直播中，“罗小猫猫子”和网友互动

时手边放了一瓶农药——— 据知情人介绍，她并不是真的想

喝农药，而是希望以此引起已分手的男友注意，挽回感情。

但在直播间网友“你快喝吧”“想喝就喝”“快喝快喝”的起哄

怂恿下，“罗小猫猫子”喝下了农药，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

  还有网红“管管”，其生前称被网暴者盯上了，线上线下的

谋生之路处处受阻。今年2月9日，“管管”发布视频称自己遭到

网暴，随后发布多条被网暴的相关内容，还有“黑粉”怂恿他卧

轨自杀。2月11日，“管管”在直播中服下农药自杀，不幸离世。

  与现实中对轻生者围观起哄相比，在网络平台上，由于

信息传播迅速、网友非实名等原因，起哄怂恿者往往更多。

那么，平台是否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谢澍认为，平台要承担一定的监管责任。《互联网直播

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直播

内容审核平台，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从事破坏社会稳

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

动，自杀直播、起哄自杀等行为，属于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文

明行为，平台应当予以审查和封禁，审查不力则承担没有履

行监管职责的违法责任。

  记者注意到，在他人自杀时，还有围观群众或网友通过

拍摄视频、直播等方式进行传播。这种行为是否违法？

  在谢澍看来，这种行为本身是不道德的，客观来讲也会

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和社会危害，应当进行谴责，但很难认

定为违法行为而受到法律规制。

  隗卓然则认为，根据《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通过

直播、拍摄视频等方式传播他人自杀行为，可能存在以下法

律责任：侵犯轻生者个人隐私权；相关视频属于法律法规禁

止的传播信息内容，损害了网络空间和社会良好秩序；在渲

染自杀的同时，可能涉及鼓励教唆他人自杀。“网络不是法

外之地，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针对审查义务，网络平台不应承担对每一个视频都进

行详细的主动审查责任，因为这不仅会对网络平台造成巨

大的负担，而且也不现实，在自媒体遍地的时代，每天的新

视频数量众多，网络平台难以逐个审查。但是对于可能存在

风险的视频，例如被投诉、举报等，网络平台则要对内容进

行及时审查、处置，不能置之不理。”谢澍说。

公众加强法治教育

平台夯实监管责任

  减少起哄怂恿者，轻生的人就会多一丝被救援的希望；

减少一次极端直播，主播们就会多一分安全保障。对此，有

关方面该怎么做？

  谢澍认为，针对起哄者，相关部门应当建立更有效的现

场处置机制，加强对现场的控制，对起哄者及时加以规劝和

制止。对起哄怂恿者虽难以追究刑事责任，但可以进行批评

和教育，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同时，这种起哄行为的发生体

现了部分群众对生命的不尊重，所以还要进一步加强思想

道德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陈东鸣看来，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对于故意起哄、刺激轻

生者自杀的行为要进行严厉处罚，完善处罚标准；对于教唆情

节严重者，甚至妨碍救援者，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围观看热闹

的要予以口头批评。社会要加大宣传教育，可以在各大网站及

短视频平台以案释法，以此来弘扬和谐友善的社会风气。要加

大监管，政府各部门要联防联控，资源共享，共建共享，对于一

些不当行为及时曝光；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鼓励群众及时反馈。

  对于网络平台，专家一致认为应加强审核和监管。

  我国《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第九条明确，互联网

直播服务提供者以及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不得利用互联

网直播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

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传

播淫秽色情等法律法规禁

止的活动，不得利用互联

网直播服务制作、复制、发

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

信息内容。

  谢澍说，应建立被动+

主动双层审查机制，直播平

台可以引入技术手段，比如

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技

术，自动检测违规内容，完

善一键举报；系统自行对关

键词、关键句、关键场景进

行识别，及时发现、解决问

题。建立和畅通视频、评论

举报投诉机制，发挥网友的

监督力量，加大对不良信息

的审查和消灭力度。还要提

高网友素养，进一步推进法

治宣传教育，建立清朗文明

的互联网环境。

  “平台应落实主播身

份实名认证和‘黑名单’制

度，对于长期进行‘极端直

播’吸引流量的账号，应予

以封禁，建立绿色健康的

网络环境。同时要建立自

律机制，引导主播自觉遵

守行业法律规范和指引，

加强对主播的管理和培

训，规范提高直播内容的

质量。”隗卓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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